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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e票”操作手册（用户端） 

 

一、产品释义 

“电 e票”是面向企业用户的一种交纳电费的新途径，企业通过

该渠道可将持有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进行贴现并定向用于交纳电费。 

 

二、产品特点 

1、安全有保障  

以“交电费”为场景，以国家电网公司自有线上交费平台“国网

商城-电费网银”为依托，以优质银行为合作金融机构，贴现资金流

向唯一，从交易模式保障资金安全。 

2、贴现价格低 

与优质银行采用“总对总”合作模式，解决企业各自为战、独立

融资在议价上的绝对劣势，票据贴现利率从“零售价”变为“批发价”。 

3、简单易操作 

企业仅需在国网商城根据汇票票面金额创建电费交费订单、票据

做背书转让并支付贴息后即完成全部操作，简单易上手。 

4、处理速度快 

从创建订单到完成电费交纳快则两小时，当日即可完成交费，速

度远超企业自行在当地银行贴现。 

 

三、适用对象 

适用于持有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的、有电费交纳需求的高压用电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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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操作环节总览 

1、验票及确认贴现利率 

用户登录国网商城官网可自行验票和在线查询利率。 

2、创建电费订单 

用户通过电脑登录到国网商城官网，创建电 e票交费订单，每张

票据对应一个订单。推荐使用谷歌浏览器。 

3、票据背书转让 

用户通过企业网银将票据背书转让或直接开票给我司指定账户。 

4、支付贴息 

用户向银行指定账户支付贴现利息。 

5、银行放款 

银行在收到用户贴现利息后，办理贴现放款。 

6、完成代交电费 

平台在收到银行放款后，及时为企业代交电费。 

 

五、详细操作步骤 

业务受理时间为工作日 08:30-16:30，周末及法定节假日不受理。 

新用户首次办理业务： 

（1）需签订《协议付息三方协议书》（见附件 1），加盖企业公章

及法人章（或签字）。如确保交费当日可将已盖章协议图片回传，则

可先行办理业务，后续须尽快邮寄原件。 

（2）如需贴息发票，可提交开票申请材料（见附件 2和 3），盖

公章邮寄原件，由银行统一开具增值税普票，约需 5-6 周开出、邮寄。 

（3）线上订单提交操作同非新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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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详细操作如下： 

（一）登录官网，提交电费订单 

用户需注册并登录到国网商城官网（http://www.esgcc.com.cn/）

点击进入“电费网银”主页面。 
 

 

选择左侧“电 e票”功能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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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电 e票”主界面上选择“产品介绍”“报价查询”“贴息试

算”“订单明细”四个功能按钮进行操作。 

如想了解当日各类承兑行的贴现利率，可点击进入“报价查询”，

在线查看每日票据贴现利率。 

如想试算手中持有票据的应付贴息及利率，可点击进入“贴息试

算”，按票据票面信息准确录入票面金额、到期日、承兑人开户行行

号，点击试算按钮后，页面即可回显贴现年利率、应付贴息。 

如成功提交订单，可点击进入“订单明细”查看已创建的电 e

票订单列表、应付贴息及当日订单贴息合计金额。点击订单末尾

“详情”按钮，可查看单笔订单详情及当前该笔订单的业务受理进

度。若创建订单时有信息填写错误，可点击订单末尾“取消”按

钮，自行取消该笔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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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正式创建“电 e票”交费订单流程如下： 

1、点击“电 e票”业务主界面中“立即体验”按钮，进入交费页面。

点击“立即体验”下方超链接，可下载最新版电 e票操作手册。 

 

2、录入地区、用电客户编号、验证码信息，点击“确认交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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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查看电费账单详情，输入交费金额，选择“电 e票”支付方式。 

注意：（1）交费金额务必与票面金额相一致；（2）不支持批量支付，

每张票据对应一个交费订单，请逐笔提交。 

4、输入付息企业名称、票据号码、到期日、承兑人开户行行号，系统

将自动查询该票据是否在受理范围内。如当前页面弹框提示“该承兑

行无同业授信额度或授信额度不足”，则表明该票无法受理贴现，请

更换其他票据办理；如页面成功展示该张票据的贴现年利率、票面金

额、应付贴息，则可点击“确认付款”，完成订单提交。 

注意： 

（1）请准确录入票据信息，否则系统无法签收或签收失败； 

（2）请选择默认的“江苏银行”作为贴现受理银行进行订单提交，

切勿选择“其他银行”； 

（3）“付息企业名称”需与付息人、票据背书人，三者名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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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还有更多票据进行电费交纳，则继续点击“返回交费页面”，

多张票据逐笔创建电费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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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票据背书转让 

用户通过企业网银，将所持票据背书转让或直接开票给以下指定

账户。最晚须于当日 16:30 系统关闭前完成操作。 

注意：公司名称中括弧为中文字符，建议复制粘贴。 

账号 32230188000072051 

名称 国网汇通金财（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行 江苏银行北京宣武门支行 

开户行联行号 313100018057 

银行类型 城市商业银行 

（三）业务受理 

用户在订单详情页可查看业务实时受理进度。若详情页内显示

“平台成功签收票据”，方可进入下一步支付贴现息操作。 

（四）支付贴现利息 

用户通过企业网银，根据订单详情页展示的合计贴息金额，向以

下指定账户打款。最晚须于当日 16:30 系统关闭前完成支付。 

收款账号 32010176890000001 

收款账号名称 待转买方贴现利息 

收款银行 江苏银行北京分行 

联行号 313100018016 

（五）完成电费代付 

银行查收用户贴息到账后，执行放款，平台将自动完成电费代付。 

（六）电费到账状态跟踪及查询 

用户可进入订单明细查看订单完成状态，或登录“电 e宝”APP，

查询该户号电费余额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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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协议付息三方协议书 

 

 

协议付息贴现三方协议书 
 (本协议适用于付息人非江苏银行的客户) 

  

甲方（贴现银行）：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乙方（持票人）：    国网汇通金财（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丙方（付息人）：                                        

  

甲、乙、丙三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平等、自愿、诚实

信用的原则，经充分协商签订此协议。 

第一条  定义 

协议付息贴现是指：乙方将其合法持有的商业汇票以背书转让的方式向甲方贴现，贴现利息由丙方单

方或丙方与乙方共同分担，付息方应在约定的期间内支付贴现利息，甲方收妥贴现利息后将票面金额或在

本协议条件下将相关金额划付乙方指定账户的业务。 

第二条  付息方式及金额 

经乙丙双方共同约定，按如下方式承担贴现利息： 

（1）乙方：约定付息（金额或比率%）：         0%             。对于该利息，乙方授权甲方从票

款中直接扣除。 

（2）丙方：约定付息（金额或比率%）：        100%             。对于该利息，丙方将贴现利息

主动划付至甲方指定账户。 

第三条  甲方的职责 

A、甲方收到乙方的贴现申请后，依照甲方的有关规程办理业务，并在资料审查通过后办理贴现。 

B、甲方应于贴现利息收妥当日，将贴现款项及时划付乙方指定账户。 

第四条 乙方的职责 

A、乙方向甲方申请贴现应在甲方开立账户，按照甲方的有关规定提交商业汇票及其跟单资料，并保证

其真实、合法、有效。如因上述问题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责任。 

B、乙方向甲方申请贴现，双方应另行签订《贴现协议书》，贴现协议书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五条  丙方的职责 

A、丙方承诺：乙方向甲方办理贴现时，贴现利息由丙方单方或与乙方共同分担。 

B、丙方保证在贴现日当天 16:00 前将相关利息划入甲方指定账户。 

C、丙方遵守上述承诺并受其约束，若丙方违反上述承诺而给本协议他方造成的损失由丙方足额承担。 

第六条 约定账户 

甲方指定丙方将贴现利息划付至以下账户： 

账户: 32010176890000001    户名: 待转买方贴现利息   

第七条  贴现利率 

贴现利率按甲乙双方在《贴现协议书》中约定的执行。 

第八条  其他 

1、乙、丙方共同承诺：保证在每一笔贴现业务办理之前，乙、丙方已对利息的单方或双方分担作明确

的约定，不论乙、丙方就付息作如何约定，均不会影响付息通知书的效力及利息的按时、足额支付。 

2、若丙方未贴现日当天 16:00 前将应付贴现利息划入甲方指定账户，则甲方有权拒绝贴现。因丙方原

因造成乙方损失的，由乙方与丙方自行协商解决。 

3、本协议未尽事项，可由各方友好协商解决。 如协商不成，各方可将争议提交甲方所在地法院，通

过诉讼方式解决。 

第九条  协议生效 

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    年   

月    日止。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丙各执一份。 

  
  

甲方（贴现银行）盖章：        乙方（持票人）盖章：          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                 法定代表人： 

（或委托代理人）             （或委托代理人）               （或委托代理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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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发票申请表 

开具增值税发票申请表  

备注: 

1. 本表一式两份，计财部保存一份，另一份由客户/客户经理留存。 
2. 公司注册登记的名称以工商登记信息为准，如因工商登记和税务登记信息有差异而造成取得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无法进行进项认证或无法作为财务报销凭据而造成的损失，由贵公司自行承
担。 
3. 如已经完成“三证合一”且已经完成纳税人识别号信息变更的，则“税务登记证号（纳税人识
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一栏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如尚未完成“三证合一”或已经完
成“三证合一”但未完成纳税人识别号信息变更的，则“税务登记证号（纳税人识别号）/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一栏填写“税务登记证号（纳税人识别号）”。 
 

公司注册登记 

的名称（全称） 

 

 

税务登记证号（纳税

人识别号）/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开户行账号  

申请发票所涉及的账户号

（同城业务可填多个，异地

业务默认为开户行账号） 

 

申请发票所涉及的业务期间

（以自然月为单位） 

 

发票取得方式 

□在银行营业网点领取发票(申请人需携带自己身份证与单位委托书) 

领票人姓名： 

领票人电话： 

领票人证件类型及号码： 

 

营业网点名称： 

□由客户经理进行配送 

配送地址（如与票面地址不一致，请填写）： 

配送联系人： 

联系电话： 

 

营业网点名称：  

客户经理：  

客户经理身份证号：  

我公司为一般纳税人，我公司承诺上述开票资料和信息均真实有效，若提供的资料和信息存在虚假或错误

的，将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 

 

经办人：受理人 

经办人姓名营业网点盖章 

经办人身份证号码日期 

申请单位公章或预留印鉴 

日期 

领票人签收  签收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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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开票信息采集表 

 

 

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信息采集表 

 

一、贵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注册所在地（境内/境外）  

公司行业类型（金融同业机构/非金融同业机构）  

二、增值税专票开票信息 

纳税人名称（中文全称）  

纳税人识别号（即税务登记证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如有）  

公司注册地址  

公司联系电话  

开户银行名称及账号（以向税务机关备案登记信息为准）  

纳税人身份类型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三、指定专票领取人信息 

发票联系人姓名  

发票联系人电话  

 

我公司以上提供的资料真实、有效。 

 

经办人：                                            受理人： 

 

 

申请单位签章：                                      受理单位签章：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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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纸质材料邮寄地址 

请将附件 1、2、3填写、盖章后邮寄。尽量采用机打填写。 

包括：《协议付息三方协议书》（3份）、贴息发票申请表（1份）、

开票信息采集表（1份）。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 9号国投财富大厦 5号楼 7层国网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廖淙，13521359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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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贴息发票开票申请材料填写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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